
弹劾法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四日第七届社员会议第二三六次会议三读通过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四日，颁布并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语言学社弹劾制度，保障弹劾程序之公正运行，并维护被弹劾

人之正当权利，依语言学社纲领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之弹劾，谓有权机关就公职人员之违纪、违法或违宪行为，经

法定程序向仲裁团提起、由仲裁团弹劾庭裁决其去留之程序。

第三条　得依本法弹劾之公职人员如下：

（一）社长、副社长，其弹劾案得由督察院或社员会议提出。

（二）社员会议代表，其弹劾案得由督察院提出。

（三）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其弹劾案得由督察院提出。

前项以外之公职人员，不得依本法弹劾。其纪律问责，依相关法律所定之移送、

诉讼或惩戒程序为之。

第四条　弹劾应基于被弹劾人具下列情形之一：

（一）违反纲领或社团法律。

（二）滥用职权，或以公职谋取私利。

（三）受贿、挪用或侵占社团财物。

（四）泄密、伪造、隐匿公务记录或证据。

（五）妨害督察院或其他机关之依法调查。

（六）其他严重违背职务义务之行为。

其他法律就特定公职人员之弹劾事由另有限缩规定者，从其规定。单纯之政治

立场、议事主张或政策分歧，不得作为弹劾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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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弹劾权之行使，应遵守下列限制：

（一）公职人员上任后三个月内，不得被弹劾。纲领或相关法律另有规定者，

从其规定。

（二）社员会议代表在社员会议上之发言与表决，依纲领第二十一条不受追

责，不得作为弹劾之事由。

（三）同一事由经仲裁团裁决弹劾不成立者，于纲领或相关法律所定之期间

内，不得再行弹劾。

第六条　弹劾权之行使，应独立公正，不受任何政党、机关之干涉。

第二章　督察院之弹劾

第七条　督察院弹劾案之调查，由纪检部、政风部依其职能办理。督察院得就

特定案件组成专案调查组。

调查之启动，得依下列方式之一：

（一）社员或团体之检举。

（二）督察院会议之决议。

（三）督察委员依职权之提请，经院长核可。

第八条　督察院进行调查时，得调阅相关机关之文书、记录，并要求有关机关

或人员于指定期限内以书面说明。各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拖延。

调查不得采取暴力、监禁、强制扣押等侵害人身或剥夺权利之措施。被调查人

之配合，不得以强制方式取得。

第九条　调查所得之文书、记录及证据，非经督察院会议决议，不得公开。

调查人员应恪守保密义务，不得泄露调查内容，亦不得借以谋取私利。

第十条　调查中，应给予被调查人陈述及提出证据之机会。

调查终结后，承办部门应作成调查报告，载明事实、证据及是否构成第四条所

列情形之意见，提请督察院会议审议。

第十一条　督察院会议就调查报告进行审议及表决。弹劾案之通过，依被弹劾

人之不同，适用下列门槛：

（一）弹劾社长或副社长者，须经过半数督察委员之赞成，依纲领第十条之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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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弹劾社员会议代表者，须经三分之二及以上督察委员之赞成，依《社员

会议组织法》第九条之规定。

（三）弹劾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者，须经三分之二及以上督察委员之赞成。

前项表决，应于督察院会议有三分之二及以上督察委员出席时为之。

第十二条　（删去）①

第十三条　弹劾案通过后，督察院应作成弹劾案文书，载明下列事项：

（一）被弹劾人之姓名、职务及所属机关。

（二）所涉第四条之具体情形及事实经过。

（三）所依据之纲领条文及法律。

（四）调查所得之主要证据。

（五）表决之经过与结果。

第十四条　督察院应将弹劾案文书移送仲裁团。仲裁团应于收件后七日内作出

受理或不受理之答复；不受理者，应附理由。

提出机关对不受理不服者，得于收到答复后七日内向仲裁团申复一次。申复之

决定为终局。

第十五条　弹劾案由仲裁团弹劾庭审理。督察院得指派督察委员或人员代表督

察院，于弹劾庭陈述弹劾理由、提出证据。

第三章　社员会议之弹劾

第十六条　本章之规定，仅适用于社员会议依纲领第十条对社长或副社长提出

之弹劾案。

第十七条　三分之一及以上社员会议代表联名，得向社员会议提议对社长或副

社长展开弹劾调查。社员会议应就该提议进行表决。经出席代表过半数同意者，设

弹劾调查委员会。

第十八条　弹劾调查委员会由社员会议选举若干代表组成，置主任委员一名，由

委员互选产生。

与被调查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者，不得担任调查委员会委员。

①（原条文）督察委员就与本人或其所属团体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之弹劾事项，应及时声明

并回避，不得参与该案之调查、审议及表决，并不计入出席及表决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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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弹劾调查委员会行使下列调查权限：

（一）调阅相关机关之文书、记录。

（二）要求有关机关或人员于指定期限内以书面说明。

（三）要求被调查人列席社员会议或委员会会议接受质询。

调查不得采取暴力、监禁、强制扣押等侵害人身或剥夺权利之措施。各机关无

正当理由，不得拒绝配合。

第二十条　被调查人列席接受质询前，调查委员会应提前通知质询之时间与主

要事项。

被调查人得委托他人陪同或代为答辩，并有权提出证据与陈述。

第二十一条　调查所得之文书、记录及证据，非经社员会议决议，不得公开。调

查委员应恪守保密义务。

第二十二条　调查终结后，调查委员会应作成调查报告，载明事实、证据及是

否建议提出弹劾案之意见，提交社员会议全体审议。

第二十三条　社员会议就调查报告审议后进行表决。以三分之一及以上社员会

议代表出席并经三分之二及以上代表赞成者，弹劾案通过。

第二十四条　弹劾案通过后，社员会议应作成弹劾案文书，其内容准用第十三

条之规定。社员会议应将弹劾案文书移送仲裁团，受理程序准用第十四条之规定。

第二十五条　弹劾案由仲裁团弹劾庭审理。社员会议应推举代表若干名，代表

社员会议于弹劾庭陈述弹劾理由、提出证据。

第四章　审理与裁决

第二十六条　弹劾庭之组成、开庭门槛及表决，依《仲裁团组织法》第十二条

之规定。仲裁委员就应回避之情形，依《仲裁团组织法》之规定回避。

第二十七条　弹劾庭审理时，应通知被弹劾人。被弹劾人得亲自或委托他人到

庭，就弹劾事项提出陈述、答辩及证据。被弹劾人享有充分之答辩权。

第二十八条　仲裁团应于受理弹劾案后三十日内作出裁决。

第二十九条　对社长或副社长提出之弹劾案，被弹劾人自弹劾案提出之时起即

刻停止行使职权，至弹劾庭作出裁决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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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停权期间，由副社长代行社长职权。副社长停权者，社长之职权不受影响。

社长及副社长均停权者，由社团管理委员会主席、社员会议议长、督察院院长依序

代行社长职权。代行者不得行使下列职权：

（一）解散社员会议。

（二）提名或推荐社团公职人员。

弹劾庭裁决弹劾案不成立者，被弹劾人即刻恢复行使职权。

第三十条　前条以外之被弹劾人，于弹劾案审理期间续行其职务，不因弹劾案

之提出或受理而停职。

但被弹劾人因同一或相关事由，另依《督察院组织法》第十四条、《选举委员会

组织法》第十九条或其他法律之规定而受停职者，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弹劾庭之裁决，得为下列之一：

（一）宣告弹劾成立。被弹劾人即刻解除职务；其后续之代理、补选、委员会

重组等事宜，依纲领及相关组织法之规定办理。

（二）宣告弹劾不成立。被弹劾人于纲领或相关法律所定之期间内，不得以相

同事由再被弹劾。

弹劾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裁决成立者，主任委员即刻停权，财政委员会视为

全体辞职，依《财政委员会组织法》之规定重组。

第三十二条　被弹劾人于弹劾案受理后辞职或去职者，就解除职务之目的，弹

劾案终止。

惟提出机关为厘清责任，得请求弹劾庭就弹劾是否成立续行裁决；该裁决不影

响其已去职之事实，惟得作为相关法律所定资格限制之依据。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弹劾与罢免、不信任动议等机制各自独立，互不排斥。罢免案未

通过，不影响依本法提出弹劾；弹劾不成立，亦不影响依法提起之罢免。

惟就同一事由，不得以弹劾权之反复行使，构成对被弹劾人之骚扰。

第三十四条　督察院、督察委员或社员会议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追责；

情节严重者，移送仲裁团审理：

（一）明知无弹劾事由而恶意提起弹劾。

（二）于调查或弹劾中伪造证据、隐匿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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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滥用弹劾权以打击异己，或为特定政党、个人谋取利益。

第三十五条　弹劾案之裁决书，应依《仲裁团组织法》之规定签署、公开。

弹劾案之调查记录及证据，除裁决书引用之部分外，非经提出机关或仲裁团决

议，不得公开。

第三十六条　本法未规定之程序事项，准用《仲裁团审理程序法》及《纲领审

查法》之相关规定。

第三十七条　本法施行后，《督察院弹劾法》即刻失效。

第三十八条　本法由社员会议三读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修订时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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